
桃園縣政府第612次主管會議紀錄 

 

時間：100年1月6日上午9時10分 

地點：本府12樓會議室 

主席： 吳縣長志揚              記錄：科  長 林裕玟 

出席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科  員 藍瑞娟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宣讀上次會議紀錄 

主席：無修正意見，會議紀錄確定備查。 

參、專案報告 

一、報告單位：社會局 

案由：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及家庭服務 

衛生局劉局長宜廉補充建議： 

（一）日間照顧目前在各縣市的使用率偏低，主因包括交通接送及自付

額等問題，建議在規劃階段多作思考。 

（二）失智中心之構想極為先進，台灣失智中心協會希望各縣市都能成

立，建議本縣可提早開放，以為亮點。 

（三）本縣長期照顧中心已於桃園衛生局及中壢衛生所設立分站，預計

在龍潭或大溪將再增加據點。 

（四）感謝張局長提出遠距照顧的想法，此舉絶對是未來的趨勢，本局

會與社會局、研考會積極配合辦理。 

社會局張局長淑慧補充說明： 

怡仁照顧中心每月費用1萬6仟元，低收入戶採全額補助，惟受託率不

高的原因是附近老人較無需求，故有關地點的選擇、降低自付額及明年

與復康巴士結合後規劃避開尖峰時間的接送是本局努力的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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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托顧服務至103年預計規劃3區，每區15個家庭，可建立保姆系

統負責管理。家有失能老人或身心障礙者皆具豐富經驗，透過訓練取得

居服員證照，讓其從事此工作，不僅可照顧家人又能有收入。另經由每

月抽查托顧家庭的方式，各督導可深入查訪老人家的身心狀況及環境設

施，並檢視居家服務員的資格，避免社會新聞的發生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日間照顧中心的設置與老人的原住社區應有一定的距離，方能產生前往

的動機，本案構想良善，惟應注意劉局長的相關提醒，透過第一家日間

照顧中心的運作，應評估並調整服務內容及相關事項，建立合理的模式

及機制，增加可行性。 

家庭托顧服務初期請放慢速度，待模式確立完善並仔細考量各環節後再

增加服務家數。另e化服務請研考會及社會局共同研商與中華電信結合

智慧城市的實驗計畫。 

二、報告單位：交通局 

案由：桃園縣整體運輸規劃暨發展服務 

警察局劉局長勤章補充報告： 

有關行車的安全及順暢是現階段應優先掌握的重點，全縣平日29處、

假日26處易擁塞路段，已要求交通大隊研擬短中長期計畫，將於道安

會報中提出報告。 

葉秘書長秀榮補充建議： 

機場捷運將於102年通車，機場至台北應有足夠運量，機場至環北路段

的運量是否足夠？請交通局具體評估縣內捷運路段的運量。 

學校設置地下停車場乙案，請教育局加會城鄉發展局，調查學校用地是

否有違反設置之情事並予以修正，以加強提供外部使用停車場的功能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桃園縣政府第 612 次主管會議紀錄 100 年 01 月 06 日 2



（一）捷運路線及優先順序請交通局審慎評估，並應配合本縣實際發展

現況與進程規劃路線。 

（二）公車系統目前由客運業經營，交通部公路總局也有部分路線，請

利用機場捷運通車的相關轉乘計畫取回主導權。公車不見得是縣營，惟

路線應有較多的掌控權。另13鄉鎮市之間應立即規劃脈絡清楚的主軸

快速道路系統，不能完全依賴交通部的既有路線。 

（三）請教育局評估學校利用暑假設置停車場的可行性；教育局與交通

局研擬整合校園與家長接送區域，使佔用路面縮小以減少發生危險之對

策。 

（四）台66線接國3的道路規劃已延宕多時，應儘快確立，才能對大

溪的交通有所助益。 

（五）現有之淹水潛勢圖已無法充分反映目前氣候的強烈變化，請黃副

縣長與中央大學聯繫，建立新的潛勢圖資料，俾利縣內水務、學校及交

通業務之推動。 

肆、臨時動議 

葉秘書長秀榮建議： 

（一）請各局處重新檢討業務內容，修正分層負責明細表，於2週內提

交人事處，提升責任。 

（二）請研考會於1個月內針對各局處業務性質，重新檢討為民服務考

核辦法，避免內耗。 

（三）因本府會議室不足，溝通可解決之事項即不需開會；如有開會之

必要，開會次數須減少、時間須精簡，並於會前充分了解及準備，開會

時即作出結論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考核非常重要，惟指標必須合理、不影響原有業務，務使考核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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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與民眾真實感受相符，舉例如戶所若主動奉茶，可帶給民眾貼心感

受，應多加研擬民眾可真實感受到的為民服務措施。 

（二）本府敘獎頗多，惟獎懲應分明，研考會應對不良者核實進行適當

懲處，以督促各局處業務。 

伍、交辦事項辦理情形 

葉秘書長秀榮建議： 

第4案竹圍漁港的非都市土地含多項用地，不合乎分區使用，建議於規

劃階段，凡涉及土地部分者請知會地政局及城鄉發展局，設法同步辦理

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變更。運用自治條例或本縣自行修正之規章增列可容

許作公眾使用之條款，俾利變更為合法休憩用地的方式予以導正。並請

主計單位考量及研討預算是否可支用於不合法之用地。 

主席裁示： 

第1案至第8案均持續列管。 

第2案請黃副縣長擔任召集人；第3案請水務局及農業發展局局長前往

現場探勘，本人亦參加前往；第4案請注意橫向聯繫，以避免糾紛發生；

第6 案：1、請民政局擔任主政機關，向中央機關收集資料，成立小組

多方進行。2、涉及財源部份，請財政局注意公債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

將來的變動。3、請人事處搜集資料、研考會併同協助，共同研擬方向，

爭取本縣升格為直轄市。 

陸、主席提示暨結論 

（一）本次為新團隊第一次召開主管會議，各局處主管對所分工之業務

應充分掌握、明快處理及勇於承擔責任，針對新聞事件並應確實掌握，

主動向本人報告並提供具體建議。今日報載及羅立法委員質疑本縣復康

巴士乙案，即是因民眾對承辦單位處理的狀況不滿意，才會尋求其他申

訴管道，此舉對縣府而言是一大傷害。本人裁示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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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案浮報金額追討工作持續進行，請交通局就現有掌握資料，主動

移送檢調單位偵辦，並請法制處協助。 

2、請邱參事與政風處合作，檢討整個投訴反應機制及本府處理情形，

倘有疏失，相關疏失人員亦應懲處。 

3、請交通局要求復康巴士業者提出具體改善辦法。 

4、請黃副縣長及交通局實地勘查復康巴士運作狀況。 

5、請秘書長及副秘書長加強管理各機關的分工聯繫，於適當時機傳承

過去經驗及指導各首長果斷處理的方法。 

外界對新團隊極有期待，希望大家在第一次主管會議都能有此共識，對

所負責的業務都能實施積極有效的作為，舉例如警察局在過年前主動掃

蕩賭博電玩的相關專案。請研考會針對各項列管事項掌握進度；各局處

對每位民眾的反應及議員質詢事項應審慎認真處理並確實掌握狀況，如

未妥善處理者，請研考會及政風處調查，懲處相關人員。 

（二）為推廣縣政，本縣發行桃園新報，現已進入第2期採訪作業，各

局處如有好的政策或政績，請與文化基金會聯繫。 

（三）請蔡副秘書長負責規劃整合 1999、縣長信箱及 1 樓服務櫃台，

安排相關人事成立便民服務中心，並督導業務之推動，加強服務績效。 

柒、散會  上午10時55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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